
 1 

臺大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 104-1學期第 2次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2015 年 12月 16日星期三 12 時 30分至 13時 40 分 

會議地點：法律學院霖澤館六樓第三會議室（霖澤館六樓） 

會議主席：曾宛如 副院長 

出    席：王泰升教授、黃銘傑教授、林仁光教授、沈冠伶教授、張文貞教授、 

王皇玉教授、林明昕副教授 

請    假：陳自強教授、陳昭如教授、周漾沂副教授、研究生學會代表、系學會代表 

列    席：王鍾菁助教、陳文玲助教、廖珮淇助教 

紀    錄：王鍾菁助教 

 

壹、主席報告出席人數，宣布開會 

貳、議程確認 

參、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決議執行情形（略） 

肆、報告事項 

一、 104-1學期第 3-4 次通訊投票結果（略）。 

二、 國立臺灣大學各學院全英語課程獎勵或補助如下，請 參閱（略）。 

伍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104-2學期客座教授課程同意案 

說  明：檢視 104-2 學期客座教授新開課程名單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其中新開課程 3 件，擬與第二案合併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討論。 

已於 104-1-3 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課程同意案 

說  明：檢視 104-2 學期新開課程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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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第三件由授課老師撤回，其餘課程通過(如附件一)。 

執行情形：擬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討論。 

已於 104-1-3 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同時開授 M 字頭及 U 字頭課程同意案 

說  明：檢視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同時開授 U 字頭及 M 字頭之教師名單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課程已排入 104-2 課表。 

 

第四案：舊制必修 4學分「法理學」抵充課程－「西方法治思想史」課程替代案 

說  明：學士班六年級學生李 OO（B99A01***）已屆修業年限最後一年，未修習 4

學分「法理學」，擬以「法律社會學」替代「西方法治思想史」。 

決  議： 

1. 依目前 104-2課程無衝堂狀況，不通過。 

2. 請基法中心研擬擴充法理學之抵充課程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，大學部助教已轉知該生。 

 

第五案：碩士班修習法學名著選讀課程討論案 

說  明：檢討日文、德文及法文法學名著選讀有無須調整之處。 

決  議：修習由本系開設之全日文、德文及法文之法學課程，可抵充日文、德文及法

文法學名著選讀三或四之課程，但每學期限抵一門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，碩士班助教擬提系務會議討論。 

 

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1 井上○○ 日本刑事司法：傳統與變革 1 

2 陳○○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1 

3 ○○ Roth(羅○○) 國際法專題討論 1 

4 ○○ Karton(孔○○)  國際貨物銷售與仲裁法二 2 

 

5 
查理斯 OO 

美國憲法專題 2 

媒體法、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2 

 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法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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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：碩士班學生擬延請兼任教師單獨指導審查案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系碩士班學生洪○○（R03A21***）擬延請兼任教師葛○○老師單獨指導。 

二、 本系碩士班學生古○○（R03A21***）擬延請兼任教師許○○老師單獨指導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同意。 

二、 同意。因本系專任教師目前似無適當人選，故予以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，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。 

 

第七案：碩士班學生蔡○○(R03A21***)洽請所屬組別以外教授指導審查案 

說  明：碩士班刑法組學生蔡○○(R03A21***)欲洽請本系民法組詹○○教授指導。 

決  議：題目必須與刑法相關，請修訂後再提課程委員會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，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。 

 

第八案：博士班學生張○○（D02A21***）申請博士候選人審查案 

說  明：依申請文件審查。 

決  議：請補充月旦法學審查證明後，即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學生已繳交審查證明，送呈課程委員會主席審核後通過。 

 

第九案：博士班學生出國進修證明及成果說明審查案 

說  明：審查本系博士吳○○（D99A21***）、邱○○(D01A21***)及唐○○(D01A21***)

提出實際進修證明及成果說明。 

決  議：皆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，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。 

 

第十案：「專題研究」課程計入學士班「專題討論」畢業學分申請案 

說  明：學士班四年級學生高○○（B01A01***）申請其 103-2 學期所修習之「國家

學專題研究」承認為畢業學分規定之「專題討論」學分。 

決  議：「專題研究」與專「專題討論」性質不同，不宜做為抵充課程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，大學部助教已轉知該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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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 

散會 下午 1時 4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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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-2 新開課程清單（共八件） 

 

第一件：陳○○老師新開「運動法、競爭法與刑法一～四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 M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5295-5298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

M6990.7000.7090.7190。 

 

第二件：陳○○老師新開「運動法與鉅型經濟犯罪專題討論一～四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 M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5313.5314.5321.5322，課程識別

碼為 A21 M7590.7600.7650.7700。 

 

第三件：薛○○老師新開「刑事法與刑事政策專題研究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 M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5481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M6490。 

 

第四件：許○○老師新開「社會國專題研究二～四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學分之研究所 M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7070-7090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

M0780-M0800。 

 

第五件：王○○老師新開「醫療刑事法專題討論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 U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5482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U3040。 

 

第六件：林○○老師新開「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論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 U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5528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U3590。 

 

第七件：吳○○老師新開「信託法專題研究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 U 字頭課程，課號為 LAW5299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U4240。 

 

第八件：黃○○老師新開「國家學專題研究二」課程。 

說  明：該課程為 2 學分之研究所課程，課號為 LAW5266，課程識別碼為 A21 M57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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